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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 493/2013           合議庭裁判書日期: 2014 年 3 月 27 日 

 主題： 

    勞工事務局 

    實況筆錄 

    員工金錢補償的計算附表 

    用膳時間 

    工作時間補償金 

    索償額 

裁判書內容摘要 

一、 由於檢察院當初是基於勞工事務局所製作的實況筆錄去控訴

案中的資方，而勞工事務局在實況筆錄的有關員工金錢補償的計算附表

內，是以一倍的系數去計算與用膳時間相應的工作時間補償金，所以無

論如何，檢察院的上訴請求也不可超越勞工事務局所採納的計算系數，

否則便違反了原索償額的頂線。 

二、 既然原審法庭已查明「在一小時用膳時間內員工……」、「員工在用

膳時間一小時期間……」、「一小時用膳時間內，員工……」，案中與用膳時間

相應的工作時間補償金當然是應以一小時為計算基準。 

裁判書製作人 

陳廣勝 



第 493/2013 號上訴案                                                                 第 2 頁/共 21 頁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案第 493/2013 號 

上訴人︰ 檢察院 

原審法庭： 澳門初級法院第三刑事法庭獨任庭 

案件在原審法庭的編號： CR3-12-0014-LCT 

一、 案情敘述 

初級法院第三刑事法庭獨任庭審理了第 CR3-12-0014-LCT 號勞動

法輕微違反案，對案中被告違法者 A 有限公司一審裁定如下︰ 

「......本法院裁定控訴書內容部份成立，判處如下： 

違法者 A 有限公司，觸犯： 

A）一項第 7/2008 號法律第 59 條第 1 款第 2 項結合第 62 條第 3 款的規定及第

85 條第 1 款 6 項處罰之勞工違例（否定超時報酬），科處罰金澳門幣$23,000

元（澳門幣貳萬叁仟元正）。 

B） 一項第 7/2008 號法律第 49 條的規定及第 85 條第 2 款 2 項處罰之勞工違例

（阻止享受年假）；科處澳門幣$12,000 元（澳門幣壹萬貳仟元正）。 

C）兩罪競合，合共科處$35,000 元（澳門幣叁萬伍仟元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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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同時判處違法者 A 有限公司向以下人士支付下列款項，並附加法定利息自本

判決起計算，直至完全支付： 

B-----------------------------------------------------------------MOP$34,057.4 元 

合共總數為澳門幣：$34,057.4 元（澳門幣叁萬肆仟零伍拾柒元肆角）。 

......」（見本案卷宗第 443 至第 449 頁的判決書的主文）。 

檢察院不服，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並在上訴狀內就其上訴情由作

出下列結語和要求： 

「...... 

結論： 

1. 我們不認同原審法庭的判決：違例者只需向員工 B 支付澳門幣：34,057.40

元（澳門幣叁萬肆仟零伍拾柒元肆角）。 

2. 卷宗員工希望獲得勞工事務局計算表所載之賠償金額，總數為澳門幣

68,090 元。 

3. 因此，尚有澳門幣 34,032.60 元不獲賠償。 

4. 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項之瑕疵，同時亦違反第

24/89/M 號法令《勞資關係法》第 1 條第 1 款的規定，以及第 7/2008 號法

律《勞動關係法》第 14 條及第 37 條第 2 款的規定。 

5. 原審法庭一方面認定資方安排員工每日一小時用膳，另一方面又認為用膳

一頓時間最少須三十分鐘，故以三十分鐘作為賠償的計算標準。 

6. 對於原審法庭之觀點，予以尊重，但是不能認同。 

7. 第一、根據適用於本卷宗員工之 2006 年舊員工福利指引，用膳時間是包含

在每日八小時的工作時間之內，而資方給予的用膳時間是每日一小時，換

言之，這一小時用膳時間是計算在每日八小時的工作時間之內，因此，根

據合同條款這一小時雖然不是用在工作上，但是郤獲計算在工作時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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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這一小時用膳時間是獲承認並收取工作報酬的福利條款。 

8. 第二、資方給予的用膳時間是每日一小時。而一小時的用膳時間既然獲得

證實，則法庭再不能以用膳一頓時間最少須三十分鐘，並以三十分鐘作為

賠償的計算標準。同時，資方給予用膳時間一小時，資方在作出決定時已

清楚上述合同條款，亦沒有作出法庭所述的區分：三十分鐘為有薪，餘下

三十分鐘無薪。 

9. 第三、用膳時間每日一小時是資方給予員工的一項福利，是有效意思表示。

自員工上班的第一日起，獲得員工的接受。隨後，一直長期及重複地被實

際執行。因此，即使它沒有以書面方式訂立，但是，基於它是資方給予員

工的福利，且恆常地被重複履行著，已構成雙方當事人在勞動關係上的權

利義務。為此，原審法庭不能以日常的一般情況來變更本卷宗當事人的意

思表示、減少僱員已獲得的權利。 

10. 基此，原審法庭一方面認定資方安排員工每日一小時用膳，另一方面又以

三十分鐘作為賠償的計算標準。該決定違反第 24/89/M 號法令《勞資關係

法》第 1 條第 1 款的規定，以及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 14 條的

規定，僱主與僱員可自由訂立規範工作條件的勞動合同。 

11. 原審法庭應以一小時作為賠償的計算標準，同時由於資方安排員工的工作

時間已超出每日八小時，因此，該一小時應以超時工作計算補償。 

12. 超時工作之補償，按照第 24/89/M 號法令第 11 條第 2 款的規定，以及資方

與員工所訂合同的規定，該補償以 1.1 倍計算。 

13. 按照現行的第 7/2008 號法律第 37 條第 2 款的規定，超時工作之補償以 1.2

倍計算。 

14. 本卷宗員工與資方的勞動關係橫跨兩法的生效期間，故此，其賠償金額亦

應按有關法律的規定，訂定出 1.1 倍或 1.2 倍的賠償，而不是在第 7/2008

號法律生效期間的賠償仍然以 1.1 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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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因此，原審法庭的決定違反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 37 條第 2

款的規定。 

綜上所述，請求中級法院判決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原審判決中不適當部份，

並作出正確判決。 

......」（見卷宗第 454 至第 455 頁的具體內容）。 

就檢察院的上訴，被告違法者威尼斯人澳門有限公司認為上訴無理

（詳見卷宗第 457 至第 461 頁的葡文上訴答覆書內容）。 

案件經上呈後，助理檢察長在對卷宗作出檢閱後，發表下列意見書： 

「在本案中，嫌疑人 A 有限公司被裁定觸犯了一項《勞動關係法》第 59 條第 1

款及第 62 條第 3 款所規定並受同一法律第 85 條第 1 款第 6 項所處罰的輕微違反（否

定超時報酬），及一項同一法律第 49 條所規定並受同一法律第 85 條第 2 款第 2 項所

處罰的輕微違反（阻止享受年假），並科處相應的罰金，及確定給予本案員工賠償合

共澳門幣 34,057.4 元。 

檢察院司法官對所判處的賠償額不認同，提起上訴，認為原審法院在確定超時

工作報酬的賠償方面，違反了第 24/89/M 號法令《勞資關係法》第 1 條第 l 款，以及

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的 14 條及第 37 條第 2 款的規定，存在《刑事訴訟法

典》第 400 條第 1 款所指的適用法律的瑕疵。 

除了對不同立場和觀點的充分理解和尊重，我們同意檢察院司法官的上述立場。 

根據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本案員工於 2007 年 7 月 16 日至 2011 年 3 月 6 日

受僱於本案嫌疑人；根據資方與員工簽署的工作合約，上述員工屬 F 職級人員，並於

2007 年 7 月 16 日開始為資方工作，合約中訂明員工可享受所屬職級的福利。按照資

方 2006 年 12 月 26 日所更新的員工福利指引，顯示 F 級員工的工作時間為“每星期

48 小時（包括用膳時間）＂，此一工作條件員工入職時已知悉；其後，資方單方面且

在沒有取得員工的同意下，於 2007 年 8 月 3 日更新相關員工福利指引，將工作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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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每星期 48 小時（包括用膳時間）＂改為“每星期 48 小時＂，並安排員工每日工

作 8 小時及用膳 1 小時，但資方依舊給予原訂立之基本工資。 

明顯，根據勞資雙方所簽訂的勞動合同，員工每日的工作時間應為 8 小時（包

括用膳時間）。 

嫌疑人在沒有員工同意及未向勞工事務局作出申請的情況下，其單方面對勞動

合同內容所作修改對員工並不產生任何法律效力，員工仍然享有原合同所規定的工作

條件，包括工作時間。 

在合同中，勞資雙方並沒有就用膳時間作出明確規定。而在工作安排中，資方

通常安排 1 小時的用膳時間。按照勞資雙方勞動合同的精神，只要是合理的雙方接受

的用膳時間，均應視為正常用膳時間而包括在所約定的工作時間之內。 

本案中，嫌疑人安排員工每日用膳時間為 1 小時。正如檢察院司法官在其答覆

中所指，用膳時間每日一小時並無違反任何強制性規定；而員工自上班伊始，已按照

資方的安排，每日享受用膳時間一小時，且該用膳時間一直長期及重複地被實際執行。 

因此，即使在書面合同中並無規定 8 小時工作時間內所包含的用膳時間的長短，

但考慮到一小時用膳時間為資方依照勞動合同所安排，且該安排自被員工所接受，同

時恆常地被重複履行著，該工作條件已然構成僱主僱員雙方在勞動關係上的的權利義

務。為此，不能以一般情況下用膳所必需的時間為依據變更勞動關係當事人對相關問

題的處置，從而降低或減少員工已經獲得的權利。 

事實上，無論是資方還是員工，對用膳時間為 l 小時並不存在任何異議。所爭議

的只是用膳時間是否應計算在工作時間之內。 

基此，原審法院以一般用膳最少須 30 分鐘為由，以該時間作為向員工作出賠償

的計算標準，明顯變更了勞動合同所衍生的工作條件，違反了第 24/89/M 號法令第 1

條第 1 款，及第 7/2008 號法律第 14 條的規定。 

如前所述，在本案中，嫌疑人在沒有取得員工的同意下，於 2007 年 8 月 3 日單

方面將工作時數由“每星期 48 小時（包括用膳時間）＂改為“每星期 48 小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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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員工每日工作 8 小時及用膳 l 小時，因此，應以員工每日超時工作一小時為計算

標準，向員工作出相應的賠償。 

根據被上訴判決中所製作的賠償表，原審法院一律以員工相應時間工資的 1.1

倍來計算相關超時工作賠償額。 

按照第 24/89/M 號法令第 11 條第 2 款的規定，以及嫌疑人與員工所訂定合同的

規定，超時工作之補償以 1.1 倍計算。而根據現行的第 7/2008 號法律第 37 條第 2 款

的規定，超時工作之補償以 1.2 倍計算。 

本案中嫌疑人與員工的勞動關係跨越舊法及新法的生效期間。在雙方所訂定的

勞動合同中，關於超時工作補償符合當時生效的法律規定。然而，隨著新法的生效，

其勞動合同中與之不相符的部份，應按照新法律的規定進行處理。 

故此，對員工超時工作的賠償金額應按照當其時生效的法律規定，即對第 7/2008

號法律生效前後的超時工作，分別訂定 1.1 倍及 1.2 倍的賠償。 

***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應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裁定給予本案員工的超時

工作賠償以一小時為計算標準，並按照提供超時工作時生效的法律規定，分別訂定 1.1

倍及 1.2 倍的賠償，及依法確定相應的賠償額。」（見卷宗第 474 頁至第 475

頁背面的意見書內容）。 

之後，裁判書製作人對卷宗進行初步審查，兩名助審法官亦相繼檢

閱了卷宗。 

本院經舉行聽證後，現須對上訴作出裁決。 

二、 上訴裁判書的事實依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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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經審查卷宗後，得知下列有助斷案的情事： 

1. 原審法庭發表了內容如下的判決書：  

「判 決 書 

澳門初級法院獨任庭判決如下。 

檢察院檢察官對以下違法者提出下列指控： 

A 有限公司（商業登記編號：XXX02(SO)），位於澳門 XX 大馬路 XX。 

*** 

I） 提出以下指控： 

控訴書載於本卷宗第 4 頁至第 6 頁及賠償計算表載於本卷宗第 8 頁至第 10 頁，

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檢察院指違法者觸犯： 

− 一項第 24/89/M號法令《勞資關係法律制度》第 9條第 1款D項結合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第 10 條第 5 項的規定及第 85 條第 1 款 2 項處罰之

勞工違例（降低基本報酬）； 

− 一項第 7/2008 號法律第 10 條第 5 項的規定及第 85 條第 1 款 2 項處罰之勞

工違例（降低基本報酬）。 

− 最後，要求違法者向員工支付所欠的有關款項。 

*** 

本法庭依照適當之程序進行審判，在違法者代理出席的情況下進行。 

*** 

答辯狀： 

違法者提交書面答辯，載於卷宗第 298 至 303 頁，為著一切的法律效力，視為

全文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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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已證事實： 

一） 本法庭經聽證後，下列為已證事實： 

員工 B（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 1XXXXX7(9)），於 2007 年 7 月 16 日至 2011

年 3 月 6 日受僱於違法者，職務為廚師，2007 年 7 月 16 日至 2008 年 5 月 31 日期間

之工資為月薪澳門幣 10,000 元，2008 年 6 月 1 日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期間之工資為

月薪澳門幣 10,600 元，2010 年 8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6 日期間之工資為月薪澳門幣

10,971 元。 

根據資方與上述員工簽署的合約，顯示該員工屬 F 職級人員，並由 2007 年 7 月

16 日開始為資方工作，合約中訂明員工可享受所屬職級之福利。而按照資方 2006 年

12 月 26 日更新的員工福利指引，顯示 F 職級員工的工作時間為“每星期工作 48 小時

（包括用膳時間）＂，此一工作條件員工入職時已知悉。 

其後，資方單方面且在沒有取得員工的同意下，於 2007 年 8 月 3 日更新相關員

工福利指引，將工作時數“每星期 48 小時（包括用膳時間）＂，改為“每星期 48 小

時＂，資方安排員工每日工作 8 小時及用膳時間 1 小時，但資方依舊給予原訂立之基

本工資。 

資方一方面沒有取得員工的同意，另一方面亦沒有向勞工事務局作出申請。 

另外，根據員工入職條件，詳見員工手冊第三章第 6 條（見第 170 頁），“員工

的有薪病假為每年 6 日，於年內未使用之有薪病假，可於年終作為年假使用＂。 

員工 B 在 2009 年度及 2010 年度分別享受了 l 天及 5 天的有薪病假；然而，違

法者沒有將員工 B 未享受的病假轉換為年假准許員工享用，亦沒有給予金錢補償。 

違法者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

律所禁止的。 

*** 

答辯狀上之已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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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合同規定，四十八小時以外的超時工作報酬以 1.1 倍計算。 

資方沒有強制員工於用膳時間留在工作地點，員工可以自由決定如何利用這段

休息時間。 

在一小時用膳時間內員工 B 完全有自由作出支配。 

員工 B 在用膳時間一小時期間停止工作，僅在一小時過後回到工作崗位。 

一小時用膳時間內，員工可以離開工作崗位，自由選擇在公司飯堂用膳或外出。 

*** 

未獲證實之事實：控訴事實及答辯狀上與已證事實不乎之重要事實，尤其是： 

在職期間員工 B 被資方安排每天工作 9 小時。 

2006 年 12 月 26 日福利指引只適用於 C 員工，故並不適用於員工 B。 

資方從來沒有向員工 B 遞交 2006 年 12 月 26 日福利指引。 

從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六日未放病假轉為有薪住院假，最多可以累積 60 日。 

*** 

二） 本法庭詳細分析及考慮卷宗所載之書證，以及在庭上證人的證言而對事實作出

判斷。 

根據員工 B 在庭上所言，從來沒有被公司告知未放的病假轉為住院假，只知道

從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自己的有薪病假沒有顯示在自己的假表上，到離職時也沒有作

出相應賠償。 

*** 

III） 法律定性 

根據第 24/89/M 號法令第 9 條第 1 款 D 項規定（工作者的保障）： 

一、僱主係被禁止： 

a）強迫工作者購買或使用由僱主或其指定人所供應的服務； 

b）強迫工作者使用任何餐室、食堂、包伙食或其他直接以工作有關之場所作為

向工作者供應物品或提供服務； 



第 493/2013 號上訴案                                                                 第 11 頁/共 21 頁 

c）以任何方式反對工作者行使其權利，以及因提出有歧見情況作出申駁理由而

終止工作關係、予以處分或損害工作者； 

d）減低工作者的報酬，但獲得工作者的同意且經取得勞工事務室的同意後除外。 

*** 

根據《勞動關係法》第 10 條規定（僱員的保障）： 

禁止僱主： 

（一）以任何方式阻礙僱員行使本身權利，以及因該等權利的行使而損害僱員； 

（二）無理阻礙實際提供工作； 

（三）未經僱員書面同意，將其讓與另一對其行使支配及領導權的僱主； 

（四）無理降低僱員的職級； 

（五）降低僱員的基本報酬，但屬本法律所規定的情況除外； 

（六）強迫僱員取得或使用由僱主直接提供或其指定的人所提供的財貨或服務； 

（七）扣留僱員的身份證明文件。 

*** 

根據《勞動關係法》第 4 條規定（工作條件）： 

“一、勞動關係中的工作條件由一般或有關行業特定的強制性法律規範、企業

規章及勞動合同訂定。 

二、本法律不得被解釋為用作降低或撤銷在本法律生效前已生效的對僱員較有

利的工作條件。＂ 

* 

根據《勞動關係法》第 46 條規定（年假權）： 

“一、勞動關係滿一年的僱員，於翌年有權享受不少於六個工作日的有薪年假。 

二、勞動關係在一年以下三個月以上的僱員，工作每滿一個月於翌年享有半日

年假，餘下時間滿十五日亦可享有半日年假。 

三、年假在到期的曆年內享受，但經僱主與僱員雙方協議後，最多可累積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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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理缺勤不會對僱員的年假權利造成影響。＂ 

* 

根據《勞動關係法》第 47 條規定（年假日期的選定）： 

“一、年假的日期由僱主與僱員雙方協議訂定。 

二、如沒有協議，則由僱主按企業的營運要求定出。 

三、年假的日期至少須提前三十日選定。 

* 

根據《勞動關係法》第 49 條規定（年假權侵犯）： 

“如僱主因可歸責於本身的事實而阻止僱員享受年假，須以相應於僱員未能享

受年假期間基本報酬的三倍金額向其作出賠償。＂ 

* 

根據《勞動關係法》第 59 條規定（基本報酬）： 

“一、基本報酬尤其包括下列各項定期給付： 

（一）…； 

（二）超時工作報酬；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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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根據《勞動關係法》第 62 條規定（支付期）： 

“一、 

二、…。 

三、基本報酬須由有關支付義務的到期日起計九個工作日內支付。 

四、…。＂ 

*** 

根據第 7/2008 號法律之《勞動關係法》第 85 條規定： 

一、作出下列行為的僱主，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科$20,000.00（澳門

幣二萬元）至$50,000.00（澳門幣五萬元）的罰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違反第六十二條第三款及第六十四條規定，全部或部分否定獲報酬的權

利。 

二、作出下列行為的僱主，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科$10,000.00（澳門

幣一萬元）至$25,000.00（澳門幣二萬五千元）的罰金： 

（一）…； 

（二）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三十八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第

四十條第三款及第四款、第四十二條第一款、第四十三條第三款、第四十四條第二款、

第四十六條第一款及第二款及第四十九條規定，全部或部分否定休息的權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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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已獲證明之事實，由於員工可以自由離開工作地點，未能界定午膳的

一小時為工作時間（第 7/2008 號法律第 33 條第 4 款），然而，由於最初合同中協議 8

小時（包括用膳時間），而最終員工須利用自己的私人時間用以用膳，如果將用膳時

間撥回工作時間之內，則多出來的工作時間就是超時工作，然而，資方卻依舊給予員

工原訂立之基本工資，法庭認為資方行為屬未於到期日起計九個工作日內支付超時工

作報酬，資方行為為繼續犯，觸犯一項第 7/2008 號法律第 59 條第 1 款第 2 項結合第

62 條第 3 款的規定及第 85 條第 1 款 6 項處罰之勞工違例（否定超時報酬）； 

另一方面，員工手冊指明員工每年 6 日有薪病假於年內未使用，可於年終作年

假使用，本案的重點在於該些未被享受的病假，是否能界定為《勞動關係法》中所指

的年假。 

根據《勞動關係法》第 46 條第 1 款規定，員工有權享受不少於六個工作日的有

薪年假，在本案中，員工每年享有十二日有薪年假外，還有六日有薪病假，員工手冊

內並明確指出未享受的病假可於年終作年假使用，對於員工來說這是個工作條件之

一，他們在入職時認為只要自己沒有生病，將能享受十八日有薪年假，鑑於雙方議定，

未放的病假將變成年假，所以法庭認為相等於雙方協定每年享有十八日有薪年假，基

此，未享受的病假與《勞動關係法》中規定的年假是相同的。 

同樣地，我們看見新法中，指明員工有權享受六日有薪病假，但沒有指出如無

享受的病假如何處理，故此，如合同中沒有協定，未享受的有薪病假是無須作出賠償

的；反觀本案合同規定將未享受的病假作為年假享受，基此，違法者違反年假規定是

無疑的。 

僱主未讓員工將餘下的病假轉為年假享用，沒有作出相應賠償的行為違反年假

規定，而非違反降低僱員的基本報酬的規定。 

綜合上述已獲證明之事實，根據《勞動關係法》第 93 條規定，違法者已觸犯了：

一項第 7/2008 號法律第 49 條的規定及第 85 條第 2 款 2 項處罰之勞工違例（阻止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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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 

* 

本院決定違法者因觸犯《勞動關係法》： 

 一項第 7/2008 號法律第 59 條第 1 款第 2 項結合第 62 條第 3 款規定及第 85

條第 1 款 6 項處罰之勞工違例（否定超時報酬），科處罰金澳門幣$23,000

元（澳門幣貳萬叁仟元正）。 

 一項第 7/2008 號法律第 49 條的規定及第 85 條第 2 款 2 項處罰之勞工違例

（阻止享受年假）；科處澳門幣$12,000 元（澳門幣壹萬貳仟元正）。 

 兩罪競合，合共科處$35,000 元（澳門幣叁萬伍仟元正）。 

* 

至於賠償方面，根據已證事實，超時工作報酬以 1.1 倍計算，故賠償亦以 1.1 倍

計算，雖然資方實際上給予一小時午膳時間予員工，而此一小時員工又可以自由進

出，不能視為工作時間（第 7/2008 號法律第 33 條第 4 款），究竟當中是否應該全部予

以補償？如果資方平日給予員工兩小時用膳小休，是否資方須予兩小時補償？本院認

為補償必須追溯到合同究竟承諾給予員工何種福利，最初訂立合同時，雙方並未訂明

48 小時（包括用膳時間）的用膳時間具體為多少，法庭無法認定一小時的有薪用膳時

間是合同給予的權利，合同並無議定七小時實際工作一小時用膳，至於資方後來實際

上給予員工一小時用膳的做法不會因此而演變成為員工的權利就是擁有一小時有薪

用膳時間，其權利必須由原來合同所衍生；那麼，究竟以何準則作為補償呢？以一般

情況，一頓用膳最少須三十分鐘，故以此作為賠償標準。有關補償金額詳細如下： 

1）B 

工人資料 

職位：  廚師 

入職日期： 2007 年 7 月 16 日 

最後工作日： 2011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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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已收之基本工資： 

在 2007 年 7 月 16 日 – 2008 年 5 月 31 日期間已付之每月基本工資：MOP$10,000

元 

在 2008 年 6 月 1 日 – 2010 年 7 月 31 日期間已付之每月基本工資：MOP$10,600

元 

在 2010 年 8 月 1 日 – 2011 年 3 月 6 日期間已付之每月基本工資：MOP$10,971

元 

每月應收之三十分鐘用膳時間補償： 

在 2007 年 7 月 16 日  – 2008 年 5 月 31 日期間應收取之每月補償：

MOP$10,000/30/8/2x30x1.1 = MOP687.4 元。 

在 2008 年 6 月 1 日  – 2010 年 7 月 31 日期間應收取之每月補償：

MOP$10,600/30/8/2x30x1.1 = MOP728.7 元。 

在 2010 年 8 月 l 日  – 2011 年 3 月 6 日期間應收取之每月補償：

MOP$10,971/30/8/2x30x1.1 = MOP754.2 元。 

*** 

2007 年       

月份 7 8 9 10 11 12 

已收基本工資 $5,384.6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三十分鐘補償： $370.1 $687.4 $687.4 $687.4 $687.4 $687.4 

 

2008 年       

月份 1 2 3 4 5 6 

已收基本工資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600 

三十分鐘補償： $687.4 $687.4 $687.4 $687.4 $687.4 $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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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月份 7 8 9 10 11 12 

已收基本工資 $10,600 $10,600 $10,600 $10,600 $10,600 $10,600 

三十分鐘補償： $728.7 $728.7 $728.7 $728.7 $728.7 $728.7 

 

2009 年       

月份 1 2 3 4 5 6 

已收基本工資 $10,600 $10,600 $10,600 $10,600 $10,600 $10,600 

三十分鐘補償： $728.7 $728.7 $728.7 $728.7 $728.7 $728.7 

月份 7 8 9 10 11 12 

已收基本工資 $10,600 $10,600 $10,600 $10,600 $10,600 $10,600 

三十分鐘補償： $728.7 $728.7 $728.7 $728.7 $728.7 $728.7 

 

2010 年       

月份 1 2 3 4 5 6 

已收基本工資 $10,600 $10,600 $10,600 $10,600 $10,600 $10,600 

三十分鐘補償： $728.7 $728.7 $728.7 $728.7 $728.7 $728.7 

月份 7 8 9 10 11 12 

已收基本工資 $10,600 $10,971 $10,971 $10,971 $10,971 $10,971 

三十分鐘補償： $728.7 $754.2 $754.2 $754.2 $754.2 $754.2 

 

2011 年    

月份 1 2 3 

已收基本工資 $10,971 $10,971 $2,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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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分鐘補償： $754.2 $754.2 $150.8 

合計應付補償：MOP31,620.5 元 

*** 

2009 年尚欠 5 天病假及 2010 年欠付 1 天病假轉為年假的工資： 

澳門幣（403.8 x 5）元 +（417.9 x l）= 澳門幣 2,436.9 元（澳門幣貳仟肆佰叁

拾陸元玖角） 

合計：澳門幣 2,436.9 元（澳門幣貳仟肆佰叁拾陸元玖角） 

*** 

違法者 A 有限公司應支付予員工 B 之總數為：澳門幣 34,057.4 元（澳門幣叁萬

肆仟零伍拾柒元肆角）。 

*** 

IV） 決定 

根據上述內容及依據，本法院裁定控訴書內容部份成立，判處如下： 

違法者 A 有限公司，觸犯： 

A）一項第 7/2008 號法律第 59 條第 1 款第 2 項結合第 62 條第 3 款的規定及第

85 條第 1 款 6 項處罰之勞工違例（否定超時報酬），科處罰金澳門幣$23,000

元（澳門幣貳萬叁仟元正）。 

B） 一項第 7/2008 號法律第 49 條的規定及第 85 條第 2 款 2 項處罰之勞工違例

（阻止享受年假）；科處澳門幣$12,000 元（澳門幣壹萬貳仟元正）。 

C）兩罪競合，合共科處$35,000 元（澳門幣叁萬伍仟元正）。 

* 

D）同時判處違法者 A 有限公司向以下人士支付下列款項，並附加法定利息自本

判決起計算，直至完全支付： 

B-----------------------------------------------------------------MOP$34,057.4 元 

合共總數為澳門幣：$34,057.4 元（澳門幣叁萬肆仟零伍拾柒元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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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卷宗第 443 至第 449 頁的判決書原文內容）。 

2. 檢察院在本案中，是根據勞工事務局所製作的第 11/0708/2012

號實況筆錄（見卷宗第 4 至第 6 頁的筆錄內容）去控訴資方 A 有限公

司，在該筆錄內載明資方欠付澳門幣 65653.10 元的工資差額和 2436.90

元的年假補償金，而此兩筆金額的計算方法則詳列於筆錄的附表內（亦

即卷宗的第 8 至第 10 頁內容），在該計算表內，上述工資差額是以一

倍的系數去計算。 

三、 上訴裁判的法律依據說明 

    本院須指出，上訴庭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事項外，祇須解決上訴人

在上訴狀總結部份所具體提出和框劃的問題，而無需分析上訴人在提出

這些問題時所主張的每項理由（此一見解可見於本中級法院第 47/2002

號案 2002 年 7 月 25 日合議庭裁判書、第 63/2001 號案 2001 年 5 月 17

日合議庭裁判書、第 18/2001 號案 2001 年 5 月 3 日合議庭裁判書、第

130/2000 號案 2000 年 12 月 7 日合議庭裁判書，和第 1220 號案 2000

年 1 月 27 日合議庭裁判書內）。 

從檢察院的上訴狀內容可見，檢察院祇對原審判決中涉及與膳食時

間相應的工作時間的補償金的計算部份表示異議。檢察院認為此部份的

補償金不應以半小時為計算基準，而是一小時，當中亦主張由於本案員

工的勞動合同的存續期是橫跨了 4 月 3 日第 24/89/M 號法令（舊勞動關

係法）和 8 月 18 日第 7/2008 號法律（現行勞動關係法）這兩個法規，

故有關補償金理應根據勞動合同的具體存續期，分別在舊法和新法的不



第 493/2013 號上訴案                                                                 第 20 頁/共 21 頁 

同法律框架下計算。 

具體而言，檢察院認為在舊法的框架下，由於案中的合同條款已定

出「1.1 倍」的金錢補償的計算系數，故應以此系數去計算補償金，而

在新法下，則應以法定的「1.2 倍」系數去計算之。 

然而，本院認為由於檢察院當初是基於勞工事務局所製作的實況筆

錄去控訴 A 有限公司，而勞工事務局在該份實況筆錄的有關金錢補償

金的計算附表內，實質上是以一倍的計算系數去計算與用膳時間相應的

工作時間補償金，所以無論如何，檢察院的上訴請求也不可超越勞工事

務局所採納的計算系數，否則便違反了原索償額的頂線。 

現是時候去審理本上訴的核心問題：究竟應以「一小時」還是「半

小時」去計算涉及午膳時間的工作補償金？ 

本院認為，由於原審法庭已查明「在一小時用膳時間內員工 B……」、「員

工 B 在用膳時間一小時期間……」、「一小時用膳時間內，員工……」，所以案中

與用膳時間相應的工作時間補償金當然是應以「一小時」（而非「半小

時」）為計算基準。 

至此，本院在遵守本案的原先索償頂線下，得把有關與用膳時間相

應的工作時間補償金的索償總金額定為勞工事務局原先提出的澳門幣

65653.10 元（詳見載於卷宗第 8至第 10頁的計算表），即使在抽象層面

而言，檢察院在上訴狀內所主張的有關先「1.1 倍」、後「1.2 倍」的計

算系數的法律觀點是對的亦然。換言之，資方 A 有限公司最終須向勞

方 B 一共支付澳門幣 68090 元（65653.10 ＋ 2436.90  = 68090）的民

事賠償金，另加法定利息，直至完全清付為止（65653.10 元的法定利

息由今天才開始計算，而 2436.90 元的法定利息則由原審判決日起開始

計算—見終審法院第 69/2010 號案 2011 年 3 月 2 日的統一司法見解裁

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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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判決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判處 A

有限公司須向 B 支付澳門幣 68090 元的賠償金，另加法定利息至清付

為止（利息的計算方法則見上文）。 

本上訴案的訴訟費一概由違法者承擔，當中包括捌個訴訟費用計算

單位的司法費。 

把本上訴判決告知 B。 

澳門，2014 年 3 月 27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裁判書製作人            

陳廣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助審法官 

譚曉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助審法官 

蔡武彬 


